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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

「115 年至 117 年半年度、年度財務報告與稅務報告委請會計師簽證

服務」 

勞務採購企劃書徵求說明文件 

壹、 背景說明 

為依規定並提供會計師查核報告，本中心辦理財務簽證：查核本中心財務

報表表達之允當性以合理確信之依據提出查核意見，顯示本中心財務狀況

及業務績效，同時為依據稅法規定，本中心辦理稅務簽證：查核本中心稅

務相關作業以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，爰本中心之財務報表，委請會計師查

核簽證服務。 

 

貳、 採購標的 

115 年至 117 年半年度、年度財務報告與稅務報告委請會計師簽證服務。 

 

參、 預算金額(含稅) 

新臺幣 830,000 元。 

 

肆、 履約期限 

自決標日起至 118 年 5 月 31 日止。 

 

伍、 需求規劃 

一、 提供財務報表簽證之財務報告與報表。 

二、 提供與財務會計處理有關的諮詢及解答服務。 

三、 提供財務報表簽證相關之查核發現及建議事項。 

四、 不定期寄發財報相關法令報導資料等。 

五、 提供營利事業所得稅簽證申報。 

六、 提供各項稅務相關法令之諮詢服務。 

七、 不定期寄發稅報相關法令報導資料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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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委託範圍及項目 

一、 於每年度 8月完成當年度期中財務簽證報告與報表。 

二、 於次一年度 3月完成前一年度財務簽證並出具報告與報表。 

三、 於次一年度 5月完成前一年度稅務簽證並出具報告與報表。 

 

柒、 驗收及付款方式 

一、 第 1年： 

(一) 於 115 年 8 月完成 115 年度期中財務簽證報告與報表 

(二) 於 116 年 3 月完成 115 年度財務簽證並出具報告與報表 

(三) 於 116 年 5 月完成 115 年度稅務簽證並出具報告與報表 

每一項目服務完成，廠商應檢附繕寫機構抬頭及統一編號之憑證請款，

本中心於核對無誤後付款；於第三項目完成後辦理第 1年驗收。 

二、 第 2年： 

(一) 於 116 年 8 月完成 116 年度期中財務簽證報告與報表 

(二) 於 117 年 3 月完成 116 年度財務簽證並出具報告與報表 

(三) 於 117 年 5 月完成 116 年度稅務簽證並出具報告與報表 

每一項目服務完成，廠商應檢附繕寫機構抬頭及統一編號之憑證請款，

本中心於核對無誤後付款；於第三項目完成後辦理第 2年驗收。 

三、 第 3年： 

(一) 於 117 年 8 月完成 117 年度期中財務簽證報告與報表 

(二) 於 118 年 3 月完成 117 年度財務簽證並出具報告與報表 

(三) 於 118 年 5 月完成 117 年度稅務簽證並出具報告與報表 

每一項目服務完成，廠商應檢附繕寫機構抬頭及統一編號之憑證請款，

本中心於核對無誤後付款；於第三項目完成後辦理第 3年驗收。 

 

捌、 企劃書 

一、 規格：採 A4 紙張，以直式橫書方式編輯，封面註明「財團法人金融消

費評議中心 115 年至 117 年半年度、年度財務報告與稅務報告委請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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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師簽證服務」企劃書。 

二、 數量：乙式 8份。 

三、 企劃書內容： 

(一) 概述：名稱、目錄及範圍。 

(二) 工作計畫：  

1. 本案查核計畫：須包括查核工作如何規劃、查核方法、查核作

業流程、重大差異之溝通與處理程序、查核結果之評估及其他

相關事項等。 

2. 本案工作時程表：須分為查核期間、查核報告日、查核報告交

付日。 

(三) 廠商（會計師事務所）整體實績：  

1. 廠商（會計師事務所）經驗、能力、規模、組織與制度： 

(1) 會計師事務所之規模、組織架構與制度。 

(2) 會計師事務所之專業服務項目與內容。 

(3) 提供近 2 年金融周邊財團法人財務、稅務查核簽證服務實

績。 

(4) 本案從業人員（承辦簽證會計師、查核助理人員）之組成

名單，其學經歷及專長等簡介(含職位、年資、專業證照及

查核經驗實績等）。  

(5) 使用電腦輔助審計之技術與能力。 

2. 管理及服務能力： 

(1) 本案從業人員（承辦簽證會計師、查核助理人員）對於會

計制度之瞭解程度及整體服務構想。 

(2) 查核簽證工作進度如何控管並按時完成，及查核過程中與 

受查客戶之聯繫配合措施。 

(3) 查核所獲資料（含工作底稿）之安全管控及保密措施。 

(4) 解決委任簽證客戶諮詢各項稅務問題之能力與協助方式。 

(5) 與本查核事項有關之重要法令規定（例如企業會計準則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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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、稅法及其他法令規定等）訂定或修正時，如何適時提

供委任簽證客戶所需資訊及協助客戶進行相關事項調整。 

(6) 如何協助委任簽證客戶會計與稅務問題。 

3. 價格合理性： 

(1) 本案服務公費報價金額。 

(2) 本案服務公費成本分析之合理性。 

(3) 於公費報價金額下，所能提供本案各項專業服務與協助之

內容及其效益說明。 

(四) 其他（揭弊者/吹哨者保護）：  

1. 得標廠商不得因受其僱用、定作、委任而從事工作獲致報酬之

人有下列行為，而意圖報復對其採行不利之人事措施： 

(1) 揭發弊案。 

(2) 配合弊案之調查或擔任證人。 

(3) 拒絕參與弊案之決定或實施。 

(4) 因前三款之作為而遭受不利人事措施後，依法提起救濟。 

2. 上述「不利之人事措施」，指下列情形之一： 

(1) 解職、撤職、免職、停職、解約、降調，或不利之考績、

懲處、懲罰及評定。 

(2) 減薪(俸)、罰款、剝奪或減少獎金、退休(職、伍)金。 

(3) 與陞遷有關之教育或訓練機會、福利、特殊權利之剝奪。 

(4) 工作地點、職務內容或其他工作條件、管理措施之不利變

更。 

(5) 無故揭露揭弊者之身分。 

 

玖、 評選項目 

本案由本中心組成審查小組對投標廠商之企劃書進行評選，評選項目及

其配分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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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評分項目 分項評選項目 配分 

1 

廠商（會計師事

務所）經驗、能

力、規模與組織 

(1)會計師事務所之規模、組織架構與

制度（例如吹哨者保護制度)、會

計師事務所之專業服務項目與內

容說明、本案從業人員之配置情形

及學經歷 

35 分 

(2)提供金融周邊財團法人委託簽證

實績 
20 分 

2 管理及服務能力 

(1)規劃及控管查核簽證工作進度及

查核過程中與本中心之溝通方式 
10 分 

(2)與查核事項有關之重要法令規定

（例如企業會計準則公報、稅法及

其他法令規定等）訂定或修正時，

適時提供本中心參考及協助進行

相關事項調整 

10 分 

(3)提供解決本中心諮詢會計及各項

稅務問題之能力與協助方式 
15 分 

3 價格合理性 依提供服務與諮詢服務內容價格評估 10 分 

總分 100 分 

 


